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23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

元（含税）；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1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09

元；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

扣税前每

10

股现金红利

0.10

元；扣税后每

10

股现金红利

0.09

元。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7

日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0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24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和日期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4

月

27

日召

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的 《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

二、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36,807,6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10

元现金红利（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共计派发股利

5,368,076.58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

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2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7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0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24

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1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 除上述企业以外的其他社会公众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对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投资者及证券投资基金，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0.009

元。

4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09

元。 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执行，在收到股息

5

日内通知本

公司并自行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5

、除上述第

3

条、第

4

条之外的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1

元。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

0451-82281430

传 真：

0451-82281253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109

号

213

室

邮 编：

150009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在公司五楼会

议室召开。

（二）披露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８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６７０８０３００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２５２８０３００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１８０００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６．１８９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７．５１３６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６７５８

（三）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８

人，董事髙煜因出差请假，委托监事孙涛参加会议，独立董事端

小平因处理单位事宜，请假未能参加会议，独立董事黄少明因参加嘉兴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赴云

南考察未能参加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 董事会秘书周军出席会议。 公司总裁汪建根列

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号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是否通过

１

《

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
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
案

》

３６７０８０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见证，并由其出具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合法

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１６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变化比率
（

％

）

５

月份 累计
５

月份 累计
５

月份 累计
１

、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９１９ ４

，

３９４ ８２４ ４

，

０７４ １１．５ ７．９

２

、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９ ８６ ２１ ９５ －９．５ －９．５

３

、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７２

，

９３１ ３５４

，

３４６ ６７

，

０３０ ３０７

，

８１９ ８．８ １５．１

４

、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

，

０９５ ５

，

５０４ １

，

３２７ ４

，

９５６ －１７．５ １１．１

（

１

）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８６４ ４

，

２３０ ８６６ ３

，

８００ －０．２ １１．３

（

２

）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７ ２９ １４ ６１ －５０．０ －５２．５

（

３

）

国内贸易 万吨
１９２ ９６９ ３６７ ８２５ －４７．７ １７．５

（

４

）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１３ １５０ ６２ １８５ －７９．０ －１８．９

（

５

）

进口 万吨
１９ １２６ １８ ８５ ５．６ ４８．２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

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本年及同期煤炭产量指标由原煤产量改为商品煤产量，此项指标披露口

径与上年同期有所不同。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

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

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22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

：

30

3

、召开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纪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0,136,3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1%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

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陈纪明先生、刘岳林先生、吴莉萍女士、李征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赵

立华先生、戴晓凤女士、胡小龙先生、伍中信先生、彭光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之日起计，任期三年。

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况的说明：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未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提出异

议。

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陈纪明：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刘岳林：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吴莉萍：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李征兵：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赵立华：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戴晓凤：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胡小龙：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伍中信：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彭光武：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及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郭敏、潘小青、吴冰颖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计，

任期三年。

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郭 敏：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潘小青：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吴冰颖：同意

340,136,32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三名监事与公司第二届第二十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李萱女士、 袁翠玲女士二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3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益阳市资阳商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朝

阳开发区支行申请项目贷款人民币

7800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0,136,32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审议《关于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方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由其他非关联股东进行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498,65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郑日果、李南云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23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在公司贵宾楼会

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

名，实到

9

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5

名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陈纪明先生主持，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陈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成立第五届董事会下属四个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董事会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

1

、战略委员会：陈纪明（主任委员）、戴晓凤、吴莉萍；

2

、提名委员会：戴晓凤（主任委员）、彭光武、陈纪明；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伍中信（主任委员）、戴晓凤、胡小龙；

4

、审计委员会：胡小龙（主任委员）、戴晓凤、刘岳林。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吴莉萍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胡代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钟巧萍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刘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孙静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竞购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发布了《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告》（刊

登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三湘都市报》

A21

版），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5300

万元。

本公司拟竞购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如果竞购成功，将指定公司控股子公司签署相关产

权交易合同并对所竞购的资产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进行装修改造与经营管理（详见同日《华天酒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竞购公告》）。

新林大酒店坐落于邵阳市区与新邵县交界处的新邵大坪经济开发区蔡锷大道旁， 总建筑面积近七万

平方米，设计为集住宿、餐饮、娱乐、健身、商务、会议多功能于一体的五星级酒店，共

31

层（地下

1

层，地上

30

层），檐高

93

米，是邵阳市目前最高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该酒店主要包括酒店主楼

1

栋、办公楼

1

栋、员

工宿舍

1

栋及别墅

3

栋，其中酒店主楼土建工程已经完工，水电安装基本完工，外装饰工程完成小部分，内

装饰工程已完成近

50%

；办公楼主体土建、安装及内外装修工程（包括二次装修）均已完工；别墅及宿舍主

体建安工程已经完工，装饰工程未开工。 项目区域内基础设施条件达到

"

五通一平

"

（红线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

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为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属资产。 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

28

日，系由湖南兴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独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整，公司法人代表：朱智斌，公司经营范围：依法经营、管理、处置受让范围内

的特殊风险资产等国有资产、矿产资源；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出资人授权的其他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投资（以上项目涉及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专项审批的，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才能经营）。湖南民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拟与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名称

以湖南省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下同），拟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

民币

7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70%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总股本

的

30%

。

公司拟竞购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 如竞购成功将指

定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对新林大酒店进行装修改造与经营管理，这是成立湖南邵

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的主要目的（详见同日《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对

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对外投资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新林大酒店地处经济开发区，未

来资产升值空间较大。 如本次收购成功，公司拟将新林大酒店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进行改造，公司将增加

一家自营高星级酒店，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实力，并且可以填补目前邵阳市无五星级酒店的空白，在

当地高端消费市场有较强竞争力；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利用其自身资源，为该项目做

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有利于发挥控股股东的资源优势，分担公司的投

资风险，有利于该项目的顺利建设；本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实施本次对外投资。

此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陈纪明先生、吴莉萍女士、刘岳林先生、李征兵先生回避表决，

由其他

5

名非关联的独立董事进行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

案：

1

、《关于竞购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2

、《关于设立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附：简历

吴莉萍，女，

1969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1991

年

7

月进入长沙华天大酒店

工作，曾任常德华天大酒店人力资源部经理；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人力资源总

监、副总经理；湖北华天大酒店总经理；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披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在上述单位担任过

董、监事：否

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是

胡代成，男，

1956

年

12

月生，研究生学历，

1974

年参加工作，历任战士、班长、会计、助理员、副团职助

理员、华天大酒店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披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在上述单位担任过

董、监事：否

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是

钟巧萍，女，

1976

年

2

月生，大专学历，

1998

年毕业于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电算会计专业。曾任紫东

阁华天大酒店财务部职员；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经理；华雅华天大酒店财务部经理；

潇湘华天大酒店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披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在上述单位担任过

董、监事：否

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是

刘胜，男，

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2

年毕业于湖南财经专科学校财政金融系，

1996

年函授毕业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专业。经济师职称。

1992

年分配在交通银行长沙分行国际业务部任外汇交易员。

93

年至

1996

年于交通银行长沙分行证券部（现海通证券）工作，曾任过上海、深圳交易所

"

红马甲

"

国债交易

市场交易员，业务科科长等职务。

1996

年至

2001

年，历任交通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北大桥支行

副行长；黄兴路支行行长等。

2001

年至

2007

年，在泰阳证券公司计划财务总部资金部工作，任资金部经理

等。

2007

年

2009

年，任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任经理助理、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披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在上述单位担任过

董、监事：否

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是

孙静，女，

1982

年

5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4

年毕业进入华天大酒店，曾在财务部、审计部工作，

2008

年

8

月进入本公司证券部工作，

2009

年

10

月已通过深交所举行的董秘资格考试获得董秘资格证书。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披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在上述单位担任过

董、监事：否

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是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2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0

一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9

：

30

时

4

、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公司贵宾楼会议室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3

日

6

、出席对象：

（

1

） 截止

2011

年

6

月

2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2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竞购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2

、审议《关于设立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内容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购公告》 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

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样

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

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地点：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8

日、

29

日上午

8:30-11

：

30

，下午

14

：

30--17:30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刘胜、孙静

电话：

0731－84442888－80928

、

80889

传真：

0731－84449370

、

84442270

邮编：

410001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

2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2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由于标的资产经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存在标的资产被其他投资者竞购的风险。

2

、标的资产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5300

万元，尚未经我公司进行评估。

3

、本公司参与竞购，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由于此次挂牌公示时间较短，公司拟先报名成为意向受让者，待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按照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

一、交易概述

1

、根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以挂牌价人

民币

15300

万元转让其持有的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本公司拟竞购该资产。

2

、本交易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国有产权转让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本公司尚需依照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相关规定，提供必要的竞购文件并取得产权交易所的成交

确认。

4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5

、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新林大酒店地处新邵县酿溪镇蔡锷北路旁，总建筑面积近七万平方米，设计为集住宿、餐饮、娱乐、健

身、商务、会议多功能于一体的五星级酒店，共

31

层（地下

1

层，地上

30

层），檐高

93

米，是邵阳市目前最

高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该酒店主要包括酒店主楼

1

栋、办公楼

1

栋、员工宿舍

1

栋及别墅

3

栋，其中酒店主

楼土建工程已经完工，水电安装基本完工，外装饰工程完成小部分，内装饰工程已完成近

50%

；办公楼主

体土建、安装及内外装修工程（包括二次装修）均已完工；别墅及宿舍主体建安工程已经完工，装饰工程未

开工。 项目区域内基础设施条件达到

"

五通一平

"

（红线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

根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合计

16,878.26

万元，其明

细如下：

1

、土地。 土地使用证号为新国用（

2008

）第

000106

号，用途为住宿餐饮用地，性质为出让用地，面积为

35360.4m2

，终止日期为

2009

年

3

月

12

日（根据附记：该地块批准使用期限为

40

年，根据出让合同暂作一

年期预登记，待工程竣工验收后再凭有关资料作正式登记）。

2

、酒店主楼

1

栋及配套设施。 权证号为新房权证酿字第

019309

号，建筑面积为

60197.2

平方米。

3

、办公楼

1

栋及配套设施。 权证号为新房权证酿字第

019304

号，建筑面积为

4903.74

平方米。

4

、员工宿舍

1

栋及配套设施。 权证号为新房权证酿字第

019303

号，建筑面积为

3676.4

平方米。

5

、 别墅

3

栋， 分别为

1

、

2

、

3

栋。

1

、

2

栋权证号分别为新房权证酿字第

019296

号和新房权证酿字第

019301

号，建筑面积合计为

358.38

平方米。

3

栋权证号为新房权证酿字第

019302

号，建筑面积为

325.59

平方米。

6

、其他。 包括管理房、锅炉房、配电房、警务室、围墙桩基础、挡土墙、游泳池、网球场各一项及办公家

具、器具一批。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

28

日，系由湖南兴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独资组

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整，公司法人代表：朱智斌，公司经营范围：依法经

营、管理、处置受让范围内的特殊风险资产等国有资产、矿产资源；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出资人授

权的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以上项目涉及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专项审批的，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才

能经营）。 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交易主要内容

（一）对价支付方式

根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如竞购成功，将指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按交易中心的付

款要求与相关协议，以现金作为对价获得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

（二）交易方式

根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受让方资格条件为：

1

、意向受让方为法人的，应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

2

、意向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

、意向受让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

并在本项目公告期内将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4000

万元汇入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4

、意向受让方（竞买人）在竞买标的时，应保证以不低于人民币

15,300

万元报价（其他竞买人已报价

或有更高报价的，本项保证失效）。否则，竞买人报名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作为向转让方支

付的违约金不予退还。 成交后，未成功竞买的竞买人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5

、意向受让方成为受让方，则上述交易保证金直接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如受让方因自身原因退出

本次交易，则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4000

万元在扣除相关费用后作为向转让方支付的违约金不予退还。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公司具有竞购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所规定的受让方条

件。 标的资产挂牌公示期为

2011

年

6

月

9

日

-2011

年

6

月

15

日

17

时， 本公司必须在

2011

年

6

月

15

日

17

时前向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成为标的资产意向受让方。

（三）支付时间

1

、

2011

年

6

月

15

日

17

时前，将保证金人民币

4000

万元递交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2

、根据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规定的受让方应具备条件，本公司若被确认为受让方，将指定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与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和办理资产等过户

手续。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是收购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如本次竞购成功，拟将新林国际大酒

店按五星级标准改造为酒店，公司将新增一家直营高星级酒店，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实力。

六、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26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本公司拟与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名

称以湖南省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70%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30%

。

2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

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投资已由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4

、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银盆路火炬城

M3

组团

3

栋

法定代表人：陈纪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

千万元整

实际控制人：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硬、软件及原辅料，高科技产品的研制、生产及销售，电子计算机网络工程、自动

控制等高技术工程的技术服务，节能设备研制、生产、销售。

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16413

万元，负债总额

350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1.34%

，

2010

年度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95

万元。

三、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以湖南省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1

、公司名称：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

2

、经营范围：酒店经营与管理、商业地产投资与开发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

4

、出资形式及股本结构：本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占股

70%

；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股

30%

。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将根据同股

同权的原则及出资比例分享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的权益和承担应尽的义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拟竞购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如果竞购成功，将指定湖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

司签署相关产权交易合同并对所竞购的资产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进行装修改造与经营管理， 这是成立湖

南邵阳华天城置业有限公司的主要目的。

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属于国有资产，须经招拍挂程序才能转让，因此，本公司能否竞购

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本次竞购成功，拟将新林国际大酒店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进行装修改造，公司将增加一家自营高星

级酒店，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实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胡小龙、戴晓凤、赵立华、伍中信、彭光武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履

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新林大酒店地处经济开发区，未来资产升值空间较大。 如本次收购成功，公司拟将新林大酒

店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进行改造，公司将增加一家自营高星级酒店，有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实力，并且

可以填补目前邵阳市无五星级酒店的空白，在当地高端消费市场有较强竞争力；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利用其自身资源，为该项目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有

利于发挥控股股东的资源优势，分担公司的投资风险，有利于该项目的顺利建设；本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实施本次对外投资。

七、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27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在公司贵宾楼会议室召开了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5

名，实到

5

名，监事郭敏女士主持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600851/900917

股票简称：海欣股份

/

海欣

B

股 编号：临

2011-009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下午在上海市银河宾馆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9

人；全体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徐文彬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对以下事项进行逐项表决，决议如下：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进行短期投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的基础上，授权经营班子可进行短期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

2011

年度短期投资总额控制在

1

亿元人民币以内。 其中，用于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限额为

3,000

万元人

民币（与

2010

年度相同）。

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1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关闭及注销美国

HG USA

和

GLENOIT FABRIC

及

GLENOIT CANADA

公司的议案》， 同意关闭并注销美国

HG USA

和

GLENOIT FABRIC

及

GLENOIT

CANADA

公司。

GLENOIT FABRIC

公司的资产处置事项请见

2010

年

1

月

27

日本公司披露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的

"

关于海欣美国公司北卡工厂资产出售的议案

"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底将该出

售议案实施完毕，收回资金

200

万美元。

GLENOIT CANADA

公司的资产处置事项请见

2007

年

8

月

3

日本公司披露的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中的

"

关于出售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厂房及土地的议案

"

，本公司已于

2007

年

10

月将该

出售议案实施完毕，收回资金

350

万加元。

美国

HG USA

公司是

GLENOIT FABRIC

公司和

GLENOIT CANADA

公司的母公司，注册资本

2

美

元，负责对这两家公司的管理。鉴于

GLENOIT FABRIC

公司和

GLENOIT CANADA

公司的资产已全部处

置完毕，人员也已清退完毕，这三家公司已具备关闭并注销的条件。

公司于

2002

年

5

月收购美国这两家工厂，支付收购资金

1,632.7

万美元，流动资金借款

883.5

万美

元，麦肯锡咨询费用

100

万美元，共计

2,616.2

万美元。 其中股本金

500

万美元。

2002

年

5

月至

2011

年

5

月，

HG USA

公司共计产销长毛绒面料

1,610

万码，实现销售收入

9,902

万

美元，累计亏损

1,914.28

万美元（其中：经营亏损

1,416.57

万美元，资产处置、员工安置等亏损

497.71

万

美元）。 预计影响

2011

年本公司损益约

-70

万美元。

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

HG USA

公司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显示： 总资产

30.92

万美元， 总负债

1,

445.20

万美元，净资产

-1,414.28

万美元，对本公司的长期负债

1,436.3

万美元。

另外，会议认真组织学习了《上海证监局关于

2011

年度上市公司监管工作重点及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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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

H

股网上预览资料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现正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并申

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的工作（以下简称

"H

股上市申请

"

）。因

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

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 因此，

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行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 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

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行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同时，本行

H

股上

市申请需要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向本行下发了《关于核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900

号），核准本行发行不超过

120

亿股境外上市外资

股（含超额配售

15

亿股）。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对本行上市申请进行了正式聆

讯，但该上市申请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 本行将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本次

H

股发行

的网上预览资料集。 该预览资料集为本行根据香港联交所

/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要求而刊

发，刊发目的仅为便利于上市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向符合认购条件的投资者同步发布资料，除此之外并无

任何其他目的。 同时，该预览资料集为草拟本，其内所载资料并不完整，亦可能会作出重大变动。 鉴于本

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 （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

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因此，本行将不会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登载本次

H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料集， 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

H

股发行

的网上预览资料集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及本行的其他相关信息，特此告知，有关本次

H

股发行的网上预

览资料集，可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上午

9

时之后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以下网址进行查看：

中文：

http://www.hkexnews.hk/reports/prelist/wpip_co_list_c.htm

英文：

http://www.hkexnews.hk/reports/prelist/wpip_co_list.htm

本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等披露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行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

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行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

或要约邀请。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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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进一步避免与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山东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速集团

"

）《关于进一步避免与山

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函》。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支持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高速

"

或

"

上市公司

"

）做强做大高速公路主业，增

强公司独立性，进一步避免高速集团与山东高速在公路、桥梁主业产生潜在竞争，高速集团作出如下承

诺：

"

在本集团直接或间接地与山东高速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本集团保证不利用对山东高速

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山东高速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一）本集团确定山东高速未来将作为本集团高速公路、桥梁优质资产的运作及整合的唯一平台。

（二）本集团已制定高速公路主业资产整体上市的规划，在国家法律法规不出现重大调整的前提下，

未来

3-5

年内，将旗下已建成的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路桥资产，通过符合法律法规及双方股东利益

的方式分阶段分步骤持续注入山东高速。

（三）本集团及本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分公司，未来将不直接或间接参与公路、桥梁

投资、建设与运营业务，考虑集团承接社会公益性职能，若该等业务机会系由有权力的行政管理部门直接

指令的非营利性项目除外，如山东高速认为本集团从事该等业务将损害上市公司权益的，则本集团将努

力协调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放弃该等业务机会。

"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